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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中天华茂核字【2023】003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针对贵部于 2023年 4月 11日向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尚生态”或“公司”）下发的《关于对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

业板关注函[2023]第 13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中提到的需要会计师

发表意见的问题，我们对美尚生态相关资料、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核查意

见回复如下： 

2023 年 4 月 10 日晚间，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显示，你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送达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

《事先告知书》），你公司涉嫌违法的事实包括 2015 年公司招股说明书、2015

年至 2019 年年报、2020 年半年报、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及

资金占用，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事项，未如实披露控股股东归还资金占用情

况，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构成欺诈发行等事项。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进一步说明以下问题： 

1.《事先告知书》显示，2019 年 3 月 25 日，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发行新股 79,487,178 股，募集资金总额 9.30 亿元，申报披露的三年一

期财务数据期间为 2015 年至 2018 年 1-9 月。根据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期

间存在实际控制人王迎燕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发行申请文件所依据的三

年一期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你公司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0 号）第九条第六项、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

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构成欺诈发行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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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传

票，案号为（2021）苏 02 民初 792 号，案由为解除股份认购合同纠纷，原告

无锡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下：判令解除你公司与第三人无锡

文旅一期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文旅”）签订的股份认购

合同，并要求你公司立即向无锡文旅返还股份认购款人民币 3.10 亿元并支付

利息（暂按 0.37 亿元计算），以上合计金额为 3.47 亿元。2023 年 2 月 15 日，

法院判决驳回无锡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此后，无锡文旅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提交《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为恳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

审裁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依法予以改判。无锡文旅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为

3.93%，为你公司第二大股东。请结合无锡文旅诉讼你公司相关案件的进展情

况、《事先告知书》认定你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欺诈发行，说明是否

可能导致你公司回购有关股票，你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并说明上述事

项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我们对无锡文旅诉讼案件进行了核查，包括无锡中院一审判决、无锡文旅

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并向美尚生态聘请的该案辩护律师了解了案件进展。 

根据一审判决结果，文旅建设作为无锡文旅有限合伙人，未履行合伙企业

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不能对外代表无锡文旅提起诉讼；且文旅建设并非无锡

文旅的清算人，无权代表合伙企业参加诉讼或仲裁活动；且因无锡文旅的公章

已作废，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不能赋予文旅建设的主体资格，综合认为文旅建

设诉讼主体不适格，驳回文旅建设的起诉。根据我们与辩护律师了解的情况，

当前上诉中，文旅建设的主体资格无实质性变化，仍然面临较大的程序障碍。 

即使文旅建设能够解决主体资格问题，且根据《事先告知书》，美尚生态

存在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构成欺诈发行违法行为。但因该案涉及上市公

司回购自身股份、上市公司减资、以及股东通过诉讼方式实质要求抽回出资、

中小股东保护等多个方面的法律及执行问题，向无锡文旅返还股份认购款的

诉求仍然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准则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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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

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

可靠地计量”。我们认为该案二审判决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不符合会计准

则规定的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美尚生态会计处理符合准则规定，预计负债确认

充分。 

2.《事先告知书》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你公司发生诉讼累计

42 起，涉案金额累计 69,807.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18.3%。2021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累

计诉讼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以下简称《累计诉讼公告》）显示，截

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逾期涉及的诉讼金额合计约

68,331.1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17%，涉及 28 起诉讼。 

（2）请逐项说明《事先告知书》所涉诉讼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原告

及被告名称、原告起诉时间、诉讼请求、诉讼进展等，你公司于 2021 年末对

前述诉讼的会计处理，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1、42 起诉讼的具体情况 

《事先告知书》涉诉情况主要分为两类：（1）经营类诉讼，该类诉讼主要

是由于美尚生态未按约定时间节点履行采购付款义务，该类应付款项美尚生

态已于采购验收等应付义务产生的时点在应付账款等报表项目予以确认；（2）

融资类诉讼，该类诉讼主要是由于美尚生态未按借款协议等约定时间节点履

行还款和支付利息的义务，该类借款公司已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报表项目

予以确认。对融资类诉讼可能产生的罚款、罚息、担保等责任，公司计入预计

负债项目。 

《事先告知书》所涉 42 起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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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告

起诉

时间 

原告 被告 案由 诉讼请求 涉及金额（元） 案件进展 执行情况 

是

否

计

提

预

计

负

债 

会计处理方式 

1 
2021.

5.17 

兴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无锡

分行 

美尚生

态、王

迎燕、

徐晶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29,996,764.77 元及

逾期罚息、律师费

合计 30,771,999.77

元，并要求被告

二、三对被告一的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0,771,999.77 

2021 年 6月 21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 年 7

月 14 日一审判决，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213 民初 5261号判决如下：

美尚生态及其担保人将逾期本金及利息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支付给

兴业银行。2021 年 10月 8日二审开庭，

受理机构为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10月 18日二审判决，收到《民事判决

书》（2021）苏 02民终 5473号，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2 年 1月 21日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2）

苏 0213执 377号

《执行通知书》。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2 
2021.

6.21 

中国

光大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无锡尚

润商贸

有限公

司、美

尚生态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尚润及公司支

付 7,754,606.45 元

及期内欠息、逾期

罚息、律师费 

7,754,606.45 

2021 年 8月 2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 年 8

月 9日美尚生态和光大银行签署了《民事

调解书》（2021）苏 0213 民初 6793 号，

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前支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 

2021 年 9月 13日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1）

苏 0213执 4532号

《执行通知书》。 

是 

借：营业外支

出   

贷：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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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分行 

3 
2021.

7.2 

渤海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无锡

分行 

美尚生

态、王

迎燕、

徐晶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

律师费并要求被告

二、被告三对被告

一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10,000,000.00 

2021 年 8月 17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 年 8

月 23 日一审判决，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213 民初 7490号，判决如

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渤海银行分行归还借款本息及律

师费，王迎燕、徐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 年 12月 7日二审受理，受理机构为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12月 14

日二审开庭。 2021年 12月 15日当事人

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1）苏 02民终 7475号判决，

判决如下：准许美尚生态撤回上诉。一审

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维持原判。 

2022 年 1月 21日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2）

苏 0213执 394号

《执行通知书》。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4 
2021.

7.5 

广发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无锡

梁溪

支行 

美尚生

态、王

迎燕、

徐晶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4,000 万元及逾期罚

息，要求被告二、

被告三对被告一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40,000,000.00 

 2021 年 8月 19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当天一审判

决，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13 民初 7284号，判决如下：公司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发

银行无锡分行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逾期罚

息，王迎燕、徐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 年 10月 18日受理二审，受理机构

2022 年 1月 21日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2）

苏 0213执 391号

《执行通知书》。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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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11月 9日二审开庭，二审案号：

（2021）苏 02民终 6207号，美尚生态申

请撤回二审上诉申请，二审法院于 2021

年 11月 24日受理撤回上诉申请，收到

《民事裁定书》（2021）苏 02民终 6207

号，判决如下：准许美尚生态、王迎燕、

徐晶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维持原判。 

5 
2021.

6.23 

远东

国际

融资

租赁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金

点园

林、王

迎燕 

售后

回租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租金及留

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756,925 元及合同加

速到期日的租金逾

期违约金 2704.71

元；要求判令被告

二、被告三对上述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759,629.71 

2021 年 9月 2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 年 9月

16日，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上海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

0115 民初 57060 号，判决如下：一、被

告美尚生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远东租赁租金 755925元。被告

金点园林、王迎燕对被告美尚生态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重庆金点园林有限

公司、王迎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美尚生态追偿。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7  

6 
2021.

6.23 

远东

国际

融资

租赁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金

点园

林、王

迎燕 

售后

回租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租金及留

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3,629,586.91 及加

速到期日的租金逾

期违约金 2,225.25

元；要求被告二、

被告三对上述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631,812.16 

2021 年 9月 2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 年 9月

16日，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上海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

0115 民初 57642 号，判决如下：一、被

告美尚生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远东租赁全部未付租金

3,628,586.91 元(已扣除保证金

5,092.340 元)、留购价款 1,000 元;二、

被告美尚生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远东租赁截至 2021年 9月 1

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27,142.65 元以及

自 2021年 9月 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全部未付租金

3,628,586.91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三、被告金点园林、王迎燕应

对被告美尚生态上述判决第一、二项所述

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金点园林、

王迎燕履行完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美

尚生态追偿。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7 
2021.

7.12 

中国

农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瑞

德纺

织、王

迎燕、

徐晶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及利息、律师费等

共计 88,308,463 元 

88,308,463.00 

2021 年 9月 9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21 年 10月

14日一审判决，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205 民初 4286号，判决如

下：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归还借款

美尚生态于 2021

年 11月 29日收到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

（2021）苏 0205

执 3664 号《执行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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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锡山

支行 

本金并支付逾期罚息、律师费、瑞德、王

迎燕、徐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1 年

11月 29日，收到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1）苏

0205 执 3664号。2022年 4月 28日，前

述股权已被上海泓甄帝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通过竞买号 W0918 于阿里巴巴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以 2,560,000 元的成交价格拍

卖。 

案件受理通知

书》，执行标的为

美尚生态持有金点

园林 100%股权及

美尚生态所有的坐

落于无锡市滨湖区

科教软件园 3的房

产。2022 年 5月 9

日无锡市锡山区人

民法院作出

（2021）苏 0205

执 3664 号之二

《执行裁定书》，

前述股权已被上海

泓甄帝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通过竞买

号 W0918 于阿里巴

巴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以 2,560,000 元

的成交价格拍卖。

2022 年 5月 12

日，无锡市锡山区

人民法院作出

（2021）苏 0205

执 3664 号《执行

裁定书》查封被告



9  

车辆。公司于近期

知悉，美尚生态所

有的坐落于无锡市

滨湖区科教软件园

3的房产被法院拍

卖。 

8 
2021.

6.25 

海尔

金融

保理

（重

庆）

有限

公司 

金点园

林、美

尚生

态、王

迎燕、

徐晶 

保理

借款

纠纷 

要求支付应收账款

回购价款，包含保

理融资款本金 5,000

万元、保利融资费

用 861,805.56 元及

违约金和其他费

用；要求被告二、

被告三、被告四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50,861,805.56 

2021 年 8月 17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 12月 9

日一审判决，目前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

《民事判决书》（2021）鲁 02民初 1498

号，判决如下：被告于收到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回购价款、律师代

理费、诉讼保全费，被告王迎燕、徐晶应

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迎燕、徐晶应承担

连带责任后，有权向金点园林追偿。 

公司于 2022年 2

月 14日收到青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的（2022）鲁

02执 257 号《执

行通知书》，于

2022 年 11月 2日

收到（2022）鲁

02执 257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申请执行

人发现被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财产的，

可以再次申请执

行。 

是 

借：营业外支

出   

贷：预计负债  

9 
2021.

7 

海尔

金融

保理

（重

美尚生

态、金

点园

林、王

保理

借款

纠纷 

要求支付保理融资

回购价款 2,000 万

元及保理融资费用

408,888.89 元及违

20,408,888.89 

2021 年 9月 14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21 年 11月

2日一审判决，被告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鲁 0212 民初 7846号，判决如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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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有限

公司 

迎燕、

徐晶、

龙俊、

田凤

娜、石

成华、

张力丹 

约金、律师费等；

要求被告二、三、

四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下：美尚生态于收到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违约金及

律师费，被告王迎燕、徐晶、金点园林应

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迎燕、徐晶、金点

园林应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美尚生态

追偿。 

10   

恒丰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重庆

南岸

支行 

金点园

林、美

尚生

态、石

成华、

龙俊、

田凤

娜、张

力丹、

王迎

燕、徐

晶、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请求支付借款本金

39,970,171.25 元及

罚息、复利 

40,251,979.65 

2021 年 9月 20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 2021 年

11月 15日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

渝 01执 1601号，因该金融借款在合同签

订时已进行公证，公证编号为（2020）渝

中信正字第 3199 号。 

2021 年 11月 5日

公司及担保人收到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

（2021）渝 01执

1601 号《执行裁

定书》。 

是 

借：营业外支

出   

贷：预计负债  

11 
2021.

6.25 

海尔

融资

租赁

股份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滁

州美尚

生态景

观有限

公司、

来安县

售后

回租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租金

14,333,528.91 元及

迟延罚金；要求被

告四对上述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14,333,528.91 

2021 年 10月 27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被告收到

《民事裁定书》（2021）鲁 0212 民初

7539 号。2021年 11月 25日一审判决，

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美尚生态、蚌埠美尚、来安县美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尔融资租 

美尚生态于 2022

年 1月 21日收到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2)

鲁 0212执 245号

《执行通知书》。 

否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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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尚生

态苗木

有限公

司、王

迎燕 

赁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14,333,528.91 元及

延迟罚金及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被告王

迎燕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以向被告一、二、

三追偿，在清偿义务未履行完毕之前，原

告享有租赁物所有权。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由四被告承担。 

12 
2021.

8.30 

交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无锡

分行 

美尚生

态、王

迎燕、

徐晶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30,812,068.13 元，

期内利息

129,694.44 元、逾

期罚息、复利、律

师费；要求被告

二、被告三对前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30,981,762.57 

2021 年 11月 4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21 年 11月

8日一审判决，被告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211 民初 8399号，判决如

下：1、被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归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借款本金 30,812,068.13 元、期内欠息

129,694.44 元、逾期罚息，以 129694.44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4.6%上浮 50%计算）

及律师费 40,000 元。2、被告王迎燕、徐

晶对被告美尚生态上述债务及本案诉讼费

在最高额 6,600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

责任。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美尚生

态、王迎燕、徐晶共同承担。 

2021 年 12月 1日

法院作出（2021）

苏 0211执 3564号

《执行通知书》，

公司于 2021年 12

月 24日还款

7,898,054 元，剩

余款项尚未执行完

毕。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13 
2021.

8.25 

中信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金点园

林、美

尚生

态、龙

俊、田

凤娜、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4,000 万元及罚息、

复利、律师费；要

求被告二、三、

四、五、六、七、

40,707,864.70 

2021 年 11月 1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11

月 22 日一审判决，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 01民初 3831号，判决如下：

被告金点园林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2022 年 2月 14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

（2022）渝 01执

231号《执行裁定

书》，2022 年 7

是 

借：营业外支

出   

贷：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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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分行 

石成

华、张

力丹、

王迎

燕、徐

晶 

八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先原告支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被告美尚

生态、龙俊、石成华、王迎燕、徐晶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田凤娜对被告龙俊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力

丹对被告石成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月 11日法院终结

（2022）渝 01执

231号案件本次执

行程序。 

14 
2021.

7.28 

成都

空港

商业

保理

有限

责任

公司 

美尚生

态、金

点园

林、石

成华、

张力丹 

保理

借款

纠纷 

要求支付借款本金

5,000 万元及罚息、

复利、律师费；要

求被告二在应收账

款范围内对被告一

的应收账款债权承

担回购责任 

50,366,666.67 

该案的受理机构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 4月 20日一审判决，收到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川

01民初 69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金点园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支付回购款 5,000万元及期内

利息、逾期利息，支付律师费 5万元、诉

讼保全保险费 3万元，其余被告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有权向金点园林追偿；被告对

美尚生态项目应收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诉

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公司于 2023年 2

月 24日收到成都

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22）川

0116 执 5418号之

一《执行裁定

书》，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公司于 2023

年 3月 31日快递

自提（2023）川

0116 执恢 324号

《执行通知书》，

（2021）川 01民

初 6965 号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原告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责令公司收

到本通知后立即履

是 

借：营业外支

出   

贷：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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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义务并承担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或迟延履

行金）及本案执行

费。 

15 
2021.

6.29 

招商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无锡

分行 

美尚生

态、王

迎燕、

徐晶、

瑞德纺

织 

金融

借款

合同

及票

据保

证纠

纷 

要求立即增加交存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保证金 3,000 万元

及贴现的应付票款

1,000 万元并立即归

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及利息、律师

费等；要求被告

二、被告三、被告

四对被告一的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清偿

责任 

50,931,933.33 

2021 年 8月 16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1 年 9月

24日判决，公司及担保人已收到无锡市

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

苏 0213 民初 6931号,判决如下：一、美

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须向

其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

的 1219166951800***保证金账户、

1219166951800***保证金账

1219166951800***保证金账户，分别再存

入保证金 971万元、1,029 万元、1,000

万元。二、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商业承兑汇票款 1,000 万元，并自

2021 年 7月 20日起，至 1,000 万元付清

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罚

息。三、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返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并支付期内利息

36,166.67 元及逾期罚息、复利。四、美

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支付招

2022 年 1月 18日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2）

苏 0213执 240号

《执行通知书》。 

否 

借：银行存款  

贷：短期借款 

借：财务费用   

贷：应付利息 

借：应付账款 

贷：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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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支付律师费

损失 921,600 元。五、王迎燕、徐晶、无

锡瑞德纺织服装设计有限公司对美尚生态

景的上述判决义务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六、美尚生态如未能履

行上述判决义务，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有权就其质押的遵义市汇川区城

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无

锡羿创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

优先受偿。七、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分行其余部分诉讼请求。2022 年 1

月 18 日收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1）

苏 0205执 3664号。 

16   

遵义

景秀

园林

开发

有限

责任

公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5,886,257.27 元，

并另行补偿原告 20

万元 

26,086,257.27 

该案的受理机构为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签订《民事调解书》（2021）黔 03

民初 69 号，达成协议,该协议由双方特别

授权代理人于 2021年 2月 4日签字确

认。美尚生态在立案后已支付原告 600万

元，剩余款项 20,086,257.27元采取分期

付款的形式支付：其中 2021年 2月 28日

前支付 300万元、2021年 3月 31日前支

付 400 万元、2021年 7月 31日前支付

13,086,257.27 元。暂时未收到任何法律

文书。 

2022 年 3月双方

已达成债权转让协

议，等法院结案。

执行过程中，申请

人于 2022年 6月

6日申请撤回对本

案的执行，2022

年 6月 14日法院

作出（2022）黔

03执恢 145号

《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终结本

案的执行。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15  

17 
2021.

2.8 

四川

青峰

源园

林工

程有

限公

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15,153,100.46 元、

支付逾期违约金

454517.14 元及直接

和间接损失

5,836,966.16 元 

21,444,583.76 

2021 年 4月 30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日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川 01民初 2542号，判决如下：

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付工程款 20,010,635.01 元及逾期付款

的违约金、企业管理费损失和可得利益损

失 2,126,494.47 元，鉴定费 691,055.78

元。本案应收取案件受理费 163,644.70

元，由原告负担 7,260.7 元，由美尚生态

负担 156,384 元。公司于 2022年 8月 1

日收到原告上诉状，2022 年 8月 31日签

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2023 年 2

月 8日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2022）

川民终 1284 号，判决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由原告承担，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18 
2021.

6.7 

上海

绿荫

膜结

构有

限公

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53

万元及利息 
2,562,040.00 

2021 年 8月 13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2021年 9月 1

日一审判决，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内 0725 民初 596号，判决如

下：被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原告上海绿荫膜结构有限公司支付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兑付款 253万元及以

253万元为基数自 2021年 5月 26日至被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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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实际付款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的利

息。 

19 
2021.

6.3 

南通

亿昌

建设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南

通城市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本

金 2,631,054.37 元

及利息 40,409.58

元并要求被告二在

欠付工程款的范围

内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2,671,463.95 

2021 年 11月 12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司于

2022 年 8月 3日签收《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612 民初 4574号，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上

诉，该案将于 2023年 4月 7日开庭审

理，目前在审理中。 

审理中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20 
2021.

6.3 

南通

兴发

建设

工程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南

通城市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本

金 2,121,000 元及

利息 24,602.69

元，并要求被告二

在欠付工程款的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2,145,602.69 

2021 年 11月 12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司于

2022 年 8月 3日签收《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612 民初 4652号，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上

诉，目前该案件等开庭审理。 

审理中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21 
2021.

6.29 

无锡

南长

园林

绿化

工程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南

通城市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1,854,752.01 元，

并要求被告二在欠

付工程款范围内承

担给付责任 

21,854,752.01 

2021 年 11月 12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 年 6

月 28 日一审判决，公司 2022年 8月 3日

签收《民事判决书》（2021）苏 0612 民

初 5327 号，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向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案已于 2022

年 12月 19日开庭审理，目前在审理中。 

审理中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22 
2021.

6.8 

江苏

易安

建筑

节能

美尚生

态 

买卖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货款

2,969,973.08 元及

利息 

2,969,973.08 

2021 年 12月 1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当日双方签订

《民事调解书》（2021）苏 0106 民初

9530 号，主要内容为被告美尚生态尚欠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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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有限

公司 

原告江苏易安建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货款

2,969,973.07 元，此款被告美尚生态于

2022 年 1月 7日前支付原告江苏易安建

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元，自

2022 年 2月起至 2022年 7月止，于每月

月底前支付原告江苏易安建筑节能有限公

司 400,000 元，余款 169,973.08 元于

2022 年 8月底前结清。 

23 
2021.

5.18 

安徽

林海

园林

绿化

股份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5,786,383.98 元及

利息 

5,786,383.98 

2021 年 10月 9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 10月 16

日公司收到亳州市中级人民法《民事判决

书》（2021）皖 16民终 3286号，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被告美尚生

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

徽林海公司工程款 5,786,383.98 元及利

息（利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二从 2021 年 5

月 13 日起开始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24 
2021.

8.23 

北京

城建

亚泰

建设

集团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 

票据

追索

权纠

纷 

要求兑付到期的商

业承兑汇票及利息

共计 8,133,429 元 

8,133,429.00 

2021 年 10月 19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当日公司收

到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211 民初 8857号，判决如

下：1、被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后立

即向原告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票据款及利息损失（利息计算详见附

件）。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 3月 23日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2）

苏 0211执 1299号

《执行通知书》，

公司于 2022年 11

月 1日向法院调取

《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终结本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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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案

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21,464 元由被告美

尚生态负担。 

院作出的（2021）

苏 0211 民初 8857

号民事判决书的本

次执行程序。 

25 
2021.

6 

无锡

南长

园林

绿化

工程

有限

公

司、

南通

和兴

园林

建设

开发

有限

公司 

南通城

市建设

集团有

限公

司、美

尚生态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南通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在欠

付第三人工程款范

围内对第三人欠付

原告工程款

39,737,886.28 元承

担给付责任 

39,377,886.28 

2021 年 11月 12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0日签收《民事判决书》

（2021）苏 0602 民初 6985号，于 2022

年 2月 14日签收原告上诉状，该案的二

审受理机构为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

于 2022年 9月 6日签收《民事判决书》

（2022）苏 06民终 2116号，判决如下：

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21）苏

0602 民初 6985号民事判决，南通城市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在欠付美尚生态工程款范围内给付无锡南

长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6,530,576.79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南通

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74,453 元，

由无锡南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负担 2,336

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26 
2021.

9.27 

内蒙

古星

禹项

目咨

询管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3,188,790.92 元、

利息为 531,436.03

元及违约金人民币

251,914.48 元 

3,972,141.43 

2021 年 11月 16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2021 年 12月

6日判决，公司已收到陈巴尔虎旗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 0725 民初

1067 号，判决如下：被告美尚生态向原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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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

限公

司 

告内蒙古星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

款，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1

年 10月 1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同时按照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自 2021 年 10

月 12 日起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 

27 
2021.

10.26 

四川

省湖

润建

筑工

程有

限公

司 

美尚生

态、金

点园

林、四

川通融

统筹城

乡建设

投资有

限公司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支付工程款

27,450,421.7 元及

利息 240,000 元 

27,690,421.70 

2021 年 12月 3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目前案件正在

审理中。 

审理中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28 
2021.

11.9 

江苏

久聚

建设

工程

有限

公司 

江苏绿

之源生

态建设

有限公

司、美

尚生

态、莒

县自然

资源和

规划局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要求判令被告一立

即支付原告工程款

38,546,014.52 元并

赔偿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并要求被告

二、被告三在欠付

工程款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 

38,546,014.52 

2021 年 12月 7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莒县人民法院。2022 年 5月 12日法院

一审判决，判决如下：江苏绿之源生态建

设有限公司、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后

30日内付给原告工程款 52,850,048.38

元及利息，莒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连带

责任。财产保全费 5,000 元、案件受理费

316,050 元由江苏绿之源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美尚生态、莒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

担。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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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21.

8.18 

海拉

尔区

安迪

装饰

商行 

美尚生

态 

承揽

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拖欠的导视

牌、标识字及标识

导视系统优化制作

费、安装费

159,104.49 元。2、

判令被告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 47,731

元（按照总价款的

30%主张）3、请求

法院判令本案案件

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 

206,835.49 

2021 年 12月 21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海拉尔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

2022 年 4月 7日一审判决，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0日收到《民事判决书》

（2021）内 0702 民初 4995号，判决如

下：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

告承揽费 159,104.49 元，并支付违约金

47731 元，合计 206,835.49 元，如未

付，按照法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利

息，案件受理费用 4,402.54 元，由美尚

生态负担。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30 
2021.

10 

江苏

省广

电有

线信

息网

络股

份有

限公

司无

锡分

公司 

美尚生

态、无

锡羿创

生态旅

游发展

有限公

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一立即

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1,036,838.27 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以

443,148.96 为基

数，自 2021年 3月

1日起算；以

593,689. 31 为基

数，自 2021年 9月

1日起算，上述利息

均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1,036,838.27 

2022 年 2月 16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2022

年 3月 1日一审判决，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7日收到《民事判决书》（2021）苏

0206 民初 7932号，判决如下：美尚生态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工程款 343,528 元及利息，原告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开具金额为

693,310.27 元税率为 10%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美尚生态在收到发票后十日内支付

693,310.27 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9,566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4,566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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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5倍计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

2、判令被告二在欠

付被告一工程款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确认原告

有权在被告二欠付

被告一工程款范围

内对涉案工程折价

或者拍卖的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4、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元，由美尚生态负担 5,243 元，由原告负

担 9,323 元。 

31 
2021.

11.16 

陈巴

尔虎

旗天

燚设

备租

赁有

限公

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分包

合同

纠纷 

1、请求法院依法判

令被告给付欠付的

工程款 2,735,115

元；2、请求法院依

法判令被告给付原

告利息，以

2,735,115 元为本金

自 2020年 1月 1日

开始按照日利率

0.02%计算至本息实

际付清之日止（利

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1日

377,445.87 元）；

2,735,115.00 

2022 年 1月 5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构

为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2022年 1月 12

日判决，公司已收到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内 0725 民

初 1277 号，判决如下：1、被告美尚生态

向原告陈巴尔虎旗天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 2,735,115.00 元，并按照每

日万分之二计算自 2021年 12月 17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驳回原告

陈巴尔虎旗天燚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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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诉讼保全担

保费由被告承担。 

32 
2021.

7.9 

东营

悦海

新型

材料

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满

洲里春

宇建筑

工程有

限公

司、杭

州四两

千斤金

属材料

有限公

司 

票据

追索

权纠

纷 

1、判令各被告向原

告支付 20万元及利

息（利息以 20万元

为基数，自 2021 年

6月 20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照

LPR 计算）；2、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原告为维权花费的

保函费用 500元；

3、本案诉讼费用、

保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0,000.00 

2021 年 11月 20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案号：

（2021）苏 0211 民初 8189号。2021 年

11月 18日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被

告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满洲里市

春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四两千斤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

告东营悦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支付票据款

20万元及利息（自 2021年 6月 20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20万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 2、驳回原告东营悦

海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 2154 元、保全费 1570元，合计

3724 元，由被告美尚生态、满洲里市春

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四两千斤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4日签收《结案通知书》。 

已结案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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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21.

8.19 

郑州

睿智

益农

园林

有限

公司 

滁州美

尚生态

景观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1、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所

欠货款 128,000

元，以及自应承兑

之日起至实际承兑

之日按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方承担。 

128,000.00 

2021 年 10月 4日收到荥阳市人民法院的

传票，被告知将于 2021年 10月 18日开

庭审理，但我司在 2021年 11月 24日提

管辖权异议。2022 年 6月 6日双方调解

同意本案纠纷以 10万元作为最终结算金

额。美尚公司于 2022年 6月 20日前向原

告支付 5万元；2022年 8月 31日前支付

5万元。公司已于 2022年 6月 20日支付

5万元。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 

34 
2021.

8.13 

淮安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绿

邦绿

化辅

材销

售中

心 

美尚生

态 

买卖

合同

纠纷 

1、被申请人支付货

款 13万元和利息

（从 2021年 2月 1

日起以 13万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 6%计

算至实际付清为

止）暂计 3,900

元；2、被申请人支

付仲裁费用。 

130,000.00 

2021 年 10月 20日仲裁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无锡市仲裁委员会，案号：

（2021）锡仲调字第 0452 号。2021 年 10

月 20 日双方达成调解。1、被申请人美尚

生态于 2021年 11月 30日前向申请人淮

安绿邦支付 5万元；2021年 12月 31日

前支付 5万元；2022年 1月 31日前支付

3万元；2、若美尚生态任意一期逾期支

付，则淮安绿邦有权就剩余未支付款项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本案仲裁费

4,662 元，由淮安绿邦承担 2,662 元、美

尚生态承担 2,000 元，于 2022年 1月 31

日前支付给申请人淮安绿邦；4、双方就

本案再无其他纠葛。2022 年 6月 8日签

收《结案通知书》。 

已结案 否 
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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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1.

9.17 

无锡

隆岗

消声

器有

限公

司 

滁州美

尚生态

景观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1、请求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支付货款

69,150 元以及逾期

付款利息（以

69,150 元为基数，

自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69,150.00 

2021 年 11月 12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案号：

（2021）皖 1103 民初 4148号。2021 年

11月 12日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被

告滁州美尚生态景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无锡隆岗消声器

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69150 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自 2021年 10月 13日起，以

69,15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529 元，减半收取 764.5 元，保

全费 712 元，共计 1476.5 元由被告负

担。2022 年 1月 24日已付款，已履行完

毕。 

该案件不会进入法

院执行阶段。 
否 

借：固定资产     

贷：应付账款 

36 
2021.

9.6 

成都

恒绿

机械

有限

公司 

重庆金

点园林

有限公

司、美

尚生态 

票据

纠纷 

1、请求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票据款

220,000 元；2、请

求判决被告向原告

支付票据款利息

（利息以 220,000

元为本金基数，自

2021 年 7月 5日

220,000.00 

原定于 2021年 11月 11日开庭审理，该

案的受理机构为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

院，案号：（2021）渝 0106 民初 27025

号。2021 年 11月 12日法院作出裁定，

本案将移送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处

理，目前该案原告已重新起诉。 

该案件不会进入法

院执行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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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前

述本金结清为

止）；3、请求判决

被告承担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 

37 
2021.

9.7 

内蒙

古东

能建

设工

程有

限公

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分包

合同

纠纷 

1、要求被告给付工

程款 3,618,144.53

元；2、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 

3,618,144.53 

2021 年 11月 16日开庭，该案的受理机

构为陈巴尔虎旗人民法院，案号：

（2021）内 0725 民初 1034号。2021 年

12月 6日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被告

美尚生态向原告内蒙古东能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工程款 3,570,944.3元，并按照

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自 2021年 9月 14日起

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2、驳回原告内

蒙古东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40,160 元，减半收取 20,080 元，由被

告美尚生态负担 17,195 元，由原告内蒙

古东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2,885 元。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38 
2021.

9.17 

滨湖

区青

美尚生

态、南

建设

工程

1、判令两被告支付

拖欠原告的工程款
1,754,721.75 

2021 年 11月 12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案号：
该案件已撤诉。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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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绿

化队 

通城市

建设集

团有限

公司 

分包

合同

纠纷 

项 1,754,721.75 元

并承担自起诉之日

起，以

1,754,721.75 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利息至清

偿时止；2、判令两

被告承担本案的全

部诉讼费用及保全

费。 

（2021）苏 0612 民初 7516号。2022 年 2

月 16 日原告撤诉。 

39 
2021.

8.8 

如皋

市芬

芳苗

木有

限公

司 

重庆金

点园林

有限公

司、美

尚生态 

买卖

合同

纠纷 

1、被告一给付拖欠

苗木款 345,975 元

整，违约金 17,298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50,000 元按

2021 年 2月 6日起

计年息 6%至实际给

付为止；95,975 元

按 2021年 6月 30

日起计年息 6%至实

际给付为止）。2、

被告二对上诉给付

承担连带责任。3、

363,273.00 

2022 年 2月 24日将开庭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案号

（2021）渝 0103 民初 32502 号。2022 年

3月 20 日双方和解，金点公司已付款，

原告已撤诉。 

该案件已撤诉。 否 
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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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40 
2021.

9.22 

无锡

市置

景建

设技

术有

限公

司 

美尚生

态 

票据

纠纷 

1、判令被告支付票

据金额 30万元元及

利息（自 2021年 5

月 25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 LPR

计算）；2、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 

300,000.00 

2021 年 11月 8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案号：

（2021）苏 0211 民初 9526号。2021 年

11月 11日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被

告美尚生态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无

锡市置景建设技术有限公司支付票据款

3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 30万元为基数，

自 2021年 5月 2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2、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2,900

元由被告美尚生态负担。 

截至目前，该案件

暂未进入法院执行

阶段。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41 
2021.

9.14 

滨湖

区青

风绿

化队 

遵义市

汇川区

建投房

地产开

发公

司、美

尚生态 

票据

追索

权纠

纷 

1，判令两被告向原

告支付票据金额

1,000,000.00 元人

民币及逾期付款利

息（以票据金额

1,000,000.00 为基

数，至汇票到期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1,000,000.00 

2021 年 12月 6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理

机构为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案号：

（2021）苏 0214 民初 5597号。2021 年

12月 6日一审判决，判决如下：1，美尚

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

议成立，本案移送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

民法院处理。2022 年 2月 18日原告撤

诉。 

该案件已撤诉。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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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资金占用期

间的利息至清偿之

日止）；2、 本案

全部诉讼费由两被

告承担。 

42 
2021.

11.16 

重庆

帮兴

园林

工程

有限

公司 

重庆金

点园林

有限公

司、重

庆泽荣

房产置

换有限

公司、

美尚生

态 

建设

工程

分包

合同

纠纷 

1、判令被告一立即

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本金 300万元；2、

判令被告二对被告

一上述债务在欠付

工程款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3、判令

被告三对被告一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4、判令确

认原告在工程款范

围内对美丽苑项目

大区园林景观工程

房屋折价变卖或拍

卖的价款享有建设

工程优先受偿权；

5、判令三被告承担

本案诉讼费用、保

全费用。 

3,000,000.00 

2021 年 12月 21日开庭审理，该案的受

理机构为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案号：

（2021）渝 0153 民初 6166号。目前该案

仍在审理中。 

审理中 否 
借：生产成本   

贷：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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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98,073,9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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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的审计程序 

（1）对公司法务部门进行访谈，索要诉讼事项清单，了解各案件诉讼进

展，询问各案件预期的判决结果； 

（2）通过天眼查等第三方平台，查证美尚生态涉诉情况，与公司提供的

诉讼清单进行比对，判断公司诉讼清单是否完整； 

（3）就无锡文旅等重大诉讼案件与公司聘请的辩护律师进行谈话，了解

案件进展和可能的判决结果； 

（4）复核公司财务处理情况以及预计负债在财务报告中是否得到恰当披

露。 

3、核查结论 

我们认为美尚生态于 2021 年期末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完整的、准确的，不

存在重大应记未记预计负债。 

3.《事先告知书》显示，你公司 2012 年虚增净利润 1,171.27 万元（虚

增净利润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的 16.56%,下同）；2013 年虚增净利润 1,652.33

万元（16.31%）；2014 年虚增净利润 767.15 万元（7.12%）；2015 年虚增净利

润 6,672.74 万元（60.52%）；2016 年虚增净利润 6,401.11 万元（30.64%）；

2017 年虚增净利润 7,835.24 万元（27.58%）；2018 年虚增净利润 14,827.80

万元（38.34%）；2019 年虚增净利润 5,843.56 万元（27.20%）；2020 年上半

年虚增净利润 533.70 万元（13.85%），导致相关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发行

文件中存在虚假记载。2022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美尚生态景观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的更正说明》（以下简称《会计差错更正说明》）显示，

你公司进行会计差错更正，2016 年至 2020 年分别调整净利润-125,108.04 万

元、-19,144.71 万元、-3,444.98 万元、1,381.68 万元、-8,886.64 万元。请

结合《事先告知书》认定涉嫌存在虚假记载的具体情况、《会计差错更正说明》

披露的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调整事项，详细说明你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与《事先

告知书》存在差异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我们对《事先告知书》中所列示的美尚生态通过提前确认应收账款收回虚

增净利润、虚记银行利息收入、不按审定金额调整项目收入、虚增子公司收入



31  

等影响各期净利润的事项与美尚生态差错更正情况进行了比对。 

美尚生态在差错更正中对 2012 年至 2019 年应收账款减值事项合计调减

净利润 16,405.93 万元，较告知书中该项列示合计 9,158.05 万元更为审慎。 

美尚生态在差错更正中对 2012 年至 2019 年虚构利息收入（税后）的调整

金额分别为 66.63 万元、220.65 万元、272.78 万元、272.17 万元、335.28 万

元、436.30 万元、794.09 万元、1,142.71 万元、532.70 万元，与告知书金额

一致，差错更正金额准确。 

《事先告知书》中披露，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点园林”）

在罗江县 2017 年城乡设施提升改善工程融资+EPC 总承包项目和磴口县黄河

风情特色小镇 PPP 项目中，通过虚增施工成本的方式，虚增项目完工进度，提

前确认合同收入，虚增净利润。2017 年虚增净利润 4,312.73 万元，2018 年虚

增净利润 6,116.20 万元。美尚生态在差错更正中对金点园林 2016 年至 2020

年分别调减净利润 7,605.36 万元、14,331.85 万元、6,786.00 万元、5,275.78

万元、9,205.74 万元。告知书披露内容为金点园林重大项目抽查结果，差错

更正内容更为全面和审慎。 

针对告知书列示的 15 个项目收入核减情况，美尚生态在差错更正中对其

中 12 个项目收入进行了核减，其中核减金额与告知书金额一致或大于告知书

金额的 11 个项目，合计核减净利润 12,397.57 万元（告知书口径），占告知书

核减净利润金额的 56.24%。xx 景观绿化提升工程项目核减净利润 2,653.30 万

元，较告知书核减金额少 38.85 万元。xx 生态园 3 项目,因公司对该调减金额

存在争议，不认可审计结果，所以未对项目收入进行调减，告知书核减金额

6,317.66 万元，该部分差错更正金额存在偏差。目前，公司正就该偏差事项

进行研判，考虑是否接受项目审计结果，该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补充前期差错

更正。 

4.2023 年 3 月 16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情

形的进展公告》显示，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剩余未归还的本金余额为

30,619.83 万元。2022 年 1 月 18 日以来，你公司控股股东未对资金占用款进

行偿还。2023 年 4 月 4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执行

暨其所持股份可能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显示，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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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合计 177,229,583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28%）存在因强制执行而被动减持

的风险，截至公告日，控股股东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为 28.50%。2022 年 5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签订<债权豁免协议>及<债权豁免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公告》显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与你公司、

你公司控股股东王迎燕签订《债权豁免协议》及《债权豁免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下合称《协议》），在 18 美尚 01、17 美尚 01 债券加速到期，高新投代偿

取得对你公司债权后，且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你公司司法重整的先决条件下，高

新投同意以王迎燕实际占用你公司资金余额 30,619.83 万元为限豁免前述债

权。《债权豁免协议》自你公司司法重整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之日起生效，如

上市公司在本协议签署之后收到交易所终止上市决定或你公司、你公司控股

股东王迎燕未如实披露各自真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你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

数据不真实、资金占用情况不全面、你公司所提供质押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基

础合同及结算情况不真实等），高新投基于本协议作出的债务豁免承诺及相关

承诺自始无效。 

（1）请结合控股股东资产及债务状况，说明控股股东是否具备偿还资金

占用款项的能力，你公司解决资金占用的进展情况。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经向美尚生态和王迎燕女士了解，我们认为依据当前王迎燕女士个人资

产和债务情况判断，其以个人财产偿还美尚生态资金占款的可能性较小。美尚

生态已对应收王迎燕女士占款全额计提信用损失，该会计处理符合准则规定。 

 

 

 

 

北京中天华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3 年 4月 18日 


